重庆市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目录（第一批）
	序号
	审批层级和部门
	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
	许可证件名称
	设定依据
	对应我市权力清单
事项名称
	备  注

	（一）全市推行

	1
	市新闻出版部门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不含商标、票据、保密印刷）印刷经营活动企业（不含外资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批
	印刷经营许可证
	《印刷业管理条例》
	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企业的设立、变更审批
	

	2
	市新闻出版部门
	音像制作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音像制作单位的设立和变更
	

	3
	市新闻出版部门
	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电子出版物制作许可证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设立、变更审批
	

	4
	区县新闻出版部门
	出版物零售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审批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出版管理条例》
	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审批
	

	5
	区县电影主管部门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电影管理条例》
	设立电影放映单位
	

	6
	市电影主管部门
	外商投资电影院设立许可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电影管理条例》
	外商投资电影院设立、变更审批
	

	7
	区县经济信息部门
	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审批
	

	8
	市公安机关
	保安培训许可
	保安培训许可证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设立保安培训单位审批
	

	9
	区县公安机关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0
	区县公安机关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1
	区县财政部门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12
	市、区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施工总承包部分三级、专业承包部分三级、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总承包特级、一级、部分二级及部分专业承包一级、二级除外）
	

	13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施工总承包部分二级、部分三级，专业承包部分一级、部分二级、部分三级，特种工程专业承包）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总承包特级、一级、部分二级及部分专业承包一级、二级除外）
	

	14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建设工程勘察企业资质认定（乙级及以下、劳务）
	工程勘察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勘察企业资质核准（乙级）
	

	15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认定（部分乙级及以下）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设计企业资质核准（甲级及部分乙级除外）
	

	16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专业乙级、丙级）
	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核准（综合、专业甲级除外）
	

	17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18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乙级资质审批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设计资质证书（乙级资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设计企业资质核准（甲级及部分乙级除外）
	

	19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乙级资质审批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等级证书（乙级资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核准（综合、专业甲级除外）
	

	20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丙级资质审批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等级证书（丙级资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核准（综合、专业甲级除外）
	

	21
	市城市管理部门
	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许可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22
	市交通运输部门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乙级资质认定
	交通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
	

	23
	市交通运输部门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丙级资质认定
	交通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
	

	24
	市交通运输部门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机电专项资质认定
	交通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
	

	25
	市交通运输部门
	公路工程专业丙级监理资质认定
	交通建设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工程监理丙级企业资质评定
	

	26
	区县交通运输部门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27
	区县交通运输部门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28
	市、区县交通运输部门
	港口（涉及客运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经营项目除外）经营许可
	港口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港口经营许可
	

	29
	市水利部门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乙级）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证书（乙级）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定
	

	30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
	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
	生鲜乳准运证明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
	

	31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非生物制品类）
	兽药经营许可证
	《兽药管理条例》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32
	区县农业农村部门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动物诊疗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33
	市、区县商务部门
	从事拍卖业务许可
	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拍卖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注销审批
	

	34
	市、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是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办理项之一，已委托区县市场监管部门行使

	35
	区县市场监管部门
	只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零售企业经营许可
	药品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药品零售企业许可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43号），在国家药监局的统一安排下推进告知承诺制的实施

	36
	市林业部门
	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已制定人工繁育技术标准的物种和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目录的物种）
	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权限内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
	

	37
	市药监部门
	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
	

	38
	市药监部门
	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书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药品、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审批
	

	39
	市药监部门
	医疗机构使用放射性药品（一、二类）许可
	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医疗单位使用放射性药品许可
	

	40
	区县文化旅游部门
	旅行社设立许可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
	旅行社设立许可
	

	41
	区县卫生健康部门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卫生许可证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除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
	

	（二）自贸试验区试点推行

	42
	市财政部门
	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设立审批
	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审批
	自贸试验区试点

	43
	市、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自贸试验区试点

	44
	市、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自贸试验区试点

	45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经营性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立、分立、合并、变更、终止审批
	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自贸试验区试点

	46
	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乙级及以下）
	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丙级资质认定
	自贸试验区试点

	47
	市、区县林业部门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
	自贸试验区试点

	48
	市场监管总局、市市场监管部门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自贸试验区试点

	49
	市通信管理部门
	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自贸试验区试点

	50
	区县消防救援机构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自贸试验区试点


